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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计量中心检定所现有的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软件及配套功能进行升级改造（包含检定项目升级以及检定证书（结果通知书）、原始记录内容增项改版），以确保检定装置满足JJG 691-2014《多费率交流电能表》和JJG569-2014 《最大需量电能表》检定规程的要求。

工程量

修理范围

投标方应按本标书的要求提供贵港供电局计量中心电能表检定装置修理服务。
修理范围一览表

本次修理部位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PTC-8320E
	1
	台
	


技术要求

3.1技术参数要求

3.1 软件功能

3.1.1全自动检定装置按照检定、走字、多功能一体化设计，可在同一装置上自动完成（经互感器/直接接入式）电能表电能示值组合误差、最大需量等检定规程和南网公司电能表技术规范所规定的检定检测项目。检定完成后，能够将检定数据上传到南网营销系统。

3.1.2装置具有故障的报警、分析、处置功能和安全风险提示的功能

3.1.2.1每个表位（相）具有电流回路开路检测功能，当检测到某个表位（相）电流回路开路时，发出声光报警，检定软件提示是否进行人工操作，对提示的时间超过30秒不进行任何操作时表位进行自动短接，不影响其他表位的正常检定。

3.1.2.2检定过程中出现某表位电压无法升起时，装置发出声光报警并自动将所有表位电压降至零。

3.1.2.3出现以上两种故障和误差超差、485通信失败、多功能试验失败时，检定软件应提示可能导致故障产生的原因，供检定员进行故障检查。

3.1.3装置具有记忆当前检定项目状态及检定数据功能，待来电后可以继续当前检定项目，无需重新从第一个检定项目开始。

3.1.4软件应具备储存、查询、备份检定数据和检定记录及证书的打印的功能。

3.2 试验功能
3.2.1电能示值组合误差

根据JJG691-2014多费率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6.4.9电能示值组合误差要求：将被检多费率表的各费率时段按15 min~60 min任意交替编制，费率时段切换不少于5次，使该表的运行时间不少于4 h或其总计度器记录的电能增量不少于（200×10-a）kW· h（kvar·h），各费率计度器记录的电能增量不少于（1×10-a）kW·h（kvar·h）。其中，a为总计度器的小数点位数。

测试方法要在设置方案中体现公式：|△WD-(△WD1+△WD2+…△WDn)|≤(n-1)×10-a

3.2.2最大需量

测试需量示值误差（0.1Ib  Ib  Imax）三个点。

测试界面展示测试每个点的时间（20min）
滑差时间（1 min）
误差限：需量表需量的测量准确度等级指数应与其有功电能的准确度等级指数一致。需量表的需量示值误差用相对误差表示，在6.2.1规定的参比条件下，需量示值误差限应满足图2公式，并展示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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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δp－－－需量表的需量示值误差限，％；

X－－－需量表的等级；

Pn－－－需量表额定功率，kW；

P－－－测量负载点功率，kW。

4.投标方的基本要求

4.1 投标方维修人员遵守各项基本制度，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钻研技术和业务，不断提高维护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

4.2 投标方维修人员熟悉维护工作对象，熟悉维护规程和维护技术指标，操作熟练，技术精通。

4.3 投标方维护人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阅、抄录、拷贝、传播所接触到的维护资料、数据。

4.4 投标方维护人员因工作需要使用的U盘或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必须经各单位信息安全扫描，统一编号、集中存放，非工作需要不得擅自携带外出。

4.5 设备修理、调试和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投运。设备投运并稳定运行后，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5.其他要求

5.1 项目进度

投标方必须响应并承诺下列要求：投标方应在建议书中根据招标方要求的服务、工作产品交付日期，提出详细的项目进度表及工作组织安排，合同签订时将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进度。投标方应明确对最短可行项目进度的承诺。

5.2 项目联络

5.2.1 为审查和确认本项目的工作方案，便于合同按期执行，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召开联络会。

5.2.2 联络会的内容如下：

确认服务、工作产品的性能是否满足规范书要求。

确认服务、工作产品的实施方案。

检查、确认投标方提供的技术文件。

讨论、确定培训计划（包括课程安排、教材、进度）。

其他有关事项。

5.3 评审与验收

5.3.1 投标方应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项目的全部有关技术文件、资料、测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给招标方，并配合招标方按项目材料归档要求完成项目归档工作。

5.3.2 招标方可根据合同及招标书和招标方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 经双方确认后形成验收文件作为验收依据。验收评审合格后30日内，若无问题，经双方确认后，签署最终验收文件。验收通过后1年内设备如有任何故障，投标方应免费提供维修服务。

5.3.3 如果在签署最终验收文件后12周内，由于投标方的原因，该项目有一条或多条达不到规定的技术要求时，投标方应在附加的4周内采取有效措施，使该项目完全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在此期间的一切费用由投标方承担，如在此期间内仍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性能要求时，将按合同中相应商务条款执行。

5.4 技术资料和文件

5.4.1 投标方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应能满足招标方进行维护和进一步完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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